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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云福与常熟市风景园林和旅游管理局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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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6）苏中民三初字第0113号

原告谭云福，男，汉族，1963年1月14日出生，住常熟市新港镇周泾村（7）周泾口125号。  

委托代理人渠波，北京市世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立，北京市世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常熟市风景园林和旅游管理局，住所地常熟市长江西路110号。  

法定代表人钱新锋，局长。  

委托代理人严国军，江苏苏州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斌，江苏苏州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谭云福与被告常熟市风景园林和旅游管理局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6年7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

合议庭,于2006年11月7日、1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谭云福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立，被告常熟市风景园林和旅

游管理局委托代理人严国军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原告谭云福于2006年12月6日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原告自愿申请撤回起诉，系其真实意

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规定，对其撤诉申请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三十一条

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谭云福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4766元，减半收取为2383元，其他诉讼费200元，合计2583元，由原告谭云福负担。  

审 判 长 娄 强 

代理审判员 柏宏忠 

代理审判员 蔡燕芳 

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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